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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TRON HOLDINGS LIMITED
品創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66）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點

GEM乃供投資風險較聯交所其他上市公司為高之中小型公司上市之市場。有意投
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
決定。

由於GEM上市之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所載資料包括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規定提供
有關品創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所
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
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
份；及本公告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其中或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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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收入約為64,590,000港元，
較二零二二年同期之約44,716,000港元增加44.4%。

•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
審核溢利約6,63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未經審核虧損約7,308,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
零二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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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第三季度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二年同期之比
較數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2 27,121,217 13,316,435 64,590,183 44,715,627
銷售成本 (16,089,570) (10,522,500) (41,914,198) (34,394,587)

毛利 11,031,647 2,793,935 22,675,985 10,321,040
其他收入 3 20,386 122,549 831,798 442,55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4 880,632 1,106,146 (240,421) (40,074)
銷售及分銷成本 (972,821) (582,720) (2,077,458) (1,869,198)
行政開支 (5,541,556) (5,224,616) (16,037,320) (16,171,105)
於電視節目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 – 1,621,622 235,294
財務費用 5 (41,235) (65,700) (139,573) (226,303)

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 5,377,053 (1,850,406) 6,634,633 (7,307,792)

所得稅開支 6 – – – –

期內溢利╱（虧損） 5,377,053 (1,850,406) 6,634,633 (7,307,792)

其他全面虧損：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
  之匯兌差額 (869,523) (350,976) (328,250) (55,981)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 (869,523) (350,976) (328,250) (55,981)

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4,507,530 (2,201,382) 6,306,383 (7,363,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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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應佔期內溢利╱（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 5,377,106 (1,850,406) 6,635,711 (7,307,667)
非控股權益 (53) – (1,078) (125)

5,377,053 (1,850,406) 6,634,633 (7,307,792)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虧損）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4,507,583 (2,201,382) 6,307,461 (7,363,648)
非控股權益 (53) – (1,078) (125)

4,507,530 (2,201,382) 6,306,383 (7,363,773)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盈利╱（虧損） 8
基本及攤薄 1.024 (0.352) 1.263 (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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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購股權儲備 其他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339,000 7 11,597,920 (452,084,957) 45,247,931 230,720 45,478,651

期內虧損 – – – – – – (7,307,667) (7,307,667) (125) (7,307,792)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55,981) – (55,981) – (55,981)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 – (55,981) (7,307,667) (7,363,648) (125) (7,363,773)

於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339,000 7 11,541,939 (459,392,624) 37,884,283 230,595 38,114,878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339,000 7 10,543,317 (459,820,362) 36,457,923 230,595 36,688,518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6,635,711 6,635,711 (1,078) 6,634,633
其他全面虧損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 – – – – (328,250) – (328,250) – (328,250)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
 總額 – – – – – (328,250) 6,635,711 6,307,461 (1,078) 6,306,383

購股權失效 – – – (39,930) – – 39,930 – – –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
 之結餘（未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299,070 7 10,215,067 (453,144,721) 42,765,384 229,517 42,99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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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附註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統稱已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
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亦遵守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定。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以港元（「港元」）呈列，其亦為本公司的功能貨幣。

誠如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述，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自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開
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用於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
綜合財務資料之重大會計政策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
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董事預期，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
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按歷史成本法編製，惟於電視節目之投資（按公平值計量）則
除外。

務請注意，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已運用會計估計及假設。儘管該等估計及假
設乃基於管理層對現時事件及行動之一切所知及判斷，實際結果最終或會與該等估計及假
設有異。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
要來源方面作出之重大判斷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
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用者相同。

2. 收入

本集團按一個時間點轉移之來自外部客戶商品之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銷售智能卡 27,117,387 13,316,435 64,584,053 44,704,777
銷售智能卡應用系統 3,830 – 6,130 10,850

27,121,217 13,316,435 64,590,183 44,715,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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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1,007 1,022 4,304 3,503
政府補貼 – 112,000 639,080 418,298
雜項收入 19,379 9,527 188,414 20,753

20,386 122,549 831,798 442,554

4.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匯兌收益╱（虧損），淨額 880,632 1,106,146 (240,421) (40,074)
    

5.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租賃負債之財務費用 41,235 65,700 139,573 226,303
    

6. 所得稅開支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所得稅開支 – – – –
    

附註：

(a) 香港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之稅率徵收
稅項，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16.5%之稅率徵收稅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
制資格的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之統一稅率徵稅。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
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有充足稅項虧損可供撥作抵銷於香港的應課稅溢
利，故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計提香港利得稅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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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中國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現行相關法律、詮釋及慣例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5%（二
零二二年：25%）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有充
足稅項虧損可供撥作抵銷於中國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計提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二零二二年：期內並無於中國產生任何估計溢
利）。

(c) 其他司法權區

根據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及台灣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
於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及台灣繳納任何所得稅或並無產生任何應課稅溢利（二零
二二年：無）。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二年：
無）。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虧損）

(a)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虧損
 （港元） 5,377,106 (1,850,406) 6,635,711 (7,307,667)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25,347,500 525,347,500 525,347,500 525,347,500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
 （以每股港仙為單位） 1.024 (0.352) 1.263 (1.391)

(b) 每股攤薄盈利╱（虧損）

由於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尚未行
使購股權對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之計算具有反攤薄影響，故在計算每股攤薄盈
利╱（虧損）時並無假設潛在普通股已獲行使。因此，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
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攤薄盈利╱（虧損）與各期
間的每股基本盈利╱（虧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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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之財務業績主要來自智能卡合約生產及銷售。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自SIM卡生產業務產生之收入約為64,600,000港元，較二零二
二年同期之約44,700,000港元增加約19,900,000港元或44.5%。該增加一部分是由
於期內芯片供應恢復至相對穩定，從而使我們深圳工廠能夠清除其積壓的智能卡
訂單，而另一部分是由於我們主要客戶的訂單（根據其各自的時間表）更集中於今
年前三個季度所致。

銷售成本及毛利

於報告期內，SIM卡生產業務產生之銷售成本約為41,900,000港元，較二零二二年
同期之約34,400,000港元增加約7,500,000港元或21.8%。由於銷售組合與去年同期
有所不同，以及部分成本性質相對固定，因此銷售成本的按年比增加低於收入的
按年比增加。

由於上文所述原因，本集團錄得毛利由二零二二年同期之約10,300,000港元上升
約12,400,000港元或120.4%至約22,700,000港元。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為831,798港元，包括中國政府補貼639,080港元、銀行利息收入4,304港
元及雜項收入188,414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442,554港元，
包括政府補貼418,298港元、銀行利息收入3,503港元及雜項收入20,753港元）。

其他收益╱（虧損），淨額

於報告期內，其他虧損（淨額）約為240,000港元，此乃由於於資產負債表日折算
電視節目投資的賬面結餘產生的匯兌差額所致，但部分被外幣交易產生的匯兌收
益所抵銷（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4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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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 2 ,080 ,000港元，較二零二二年同期之約
1,870,000港元增加約210,000港元或11.2%。該增加乃主要由於收入同比增加，但
部分被運費率下降所抵銷。

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內，行政開支由二零二二年同期之約16,170,000港元輕微減少約130,000
港元或0.8%至約16,040,000港元。

於電視節目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於報告期內，於電視節目之投資之公平值收益約1,620,000港元已獲確認（截至二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235,000港元）。

根據電視節目導演張健先生所述，簽訂銷售合約需要更多時間，這將使收入流入
的估計時間延遲約四個月。公平值收益主要由於釐定所適用之折現率之市場參數
變動導致折現率變動所致。

財務費用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之財務費用（包括租賃負債之利息費用）約為140,000港元（截
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230,000港元）。

所得稅開支

於報告期內，概無產生所得稅開支（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非控股權益

於報告期內，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1,078港元已獲確認（截至二零二二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125港元）。

由於以上原因，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6,630,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二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虧損約7,3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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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資本架構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以現金、經營活動所產生之收入及其他借貸撥付其業務營
運及投資所需資金。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
11,6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200,000港元）及其他借貸約
2,3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3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約36,2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23,9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32,600,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27,700,000港元）。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1.1（二
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9）。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本集團借貸總額（包括租賃
負債）與資產總額之比率）為10.4%（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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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本及購股權之權益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文所述登記冊之
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好倉╱
淡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本公司
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權益
概約

百分比

執行董事

吳玉珺女士（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00,000 4,500,000 0.88

張維文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525,000 4,500,000 0.96

楊孟修先生（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4,300,000 4,500,000 1.68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兆榮先生（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好倉 – 450,000 0.09

黃嘉慧女士（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好倉 – 450,000 0.09

附註：

1. 該等權益包括附有權利可認購4,500,000股股份之4,500,000份購股權。

2. 該等權益包括附有權利可認購450,000股股份之450,000份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
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權證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
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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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的人士（本公司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或公司如下：

股東名稱╱姓名 權益類型
好倉╱
淡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權益概約
百分比

Golden Dice Co., Ltd.（附註1） 實益 好倉 63,142,512 12.02

Best Heaven Limited（附註1） 實益 好倉 31,586,500 6.01

蔡騏遠先生（附註1） 於受控制公司
 之權益

好倉 94,729,012 18.03

附註：

1. 蔡騏遠先生因實益擁有Golden Dice Co., Ltd.及Best Heaven Limited之100%權益而被視為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不知
悉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司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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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八日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
一項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已獲批准及採納。購股權於授出日期已悉數歸
屬。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概述如下：

參與人姓名
於二零二三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失效
於二零二三年
九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執行董事

吳玉珺女士（附註1） 4,500,000 – 4,50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張維文先生（附註1） 4,500,000 – 4,50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楊孟修先生（附註1） 4,500,000 – 4,50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兆榮先生（附註1） 450,000 – 45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梁家駒先生（附註2） 450,000 (450,000) –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黃嘉慧女士（附註1） 450,000 – 45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14,850,000 (450,000) 14,400,000

其他僱員

總計（附註1） 22,779,250 – 22,779,25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37,629,250 (450,000) 37,179,250
   

附註：

1.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餘下年期約為4.26年。

2. 梁家駒先生自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已辭任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購股權計劃，其購
股權已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即緊隨其辭任日期後三個月）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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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現時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並由黃嘉慧女士擔任主席。餘下成
員為陳兆榮先生及楊文哲先生。審核委員會可酌情邀請負責本集團財務及內部監
控職能事宜的執行董事及╱或高級管理層出席會議。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
能為檢討本公司的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按適用的標準檢討及監
察外聘核數師是否獨立客觀及審核程序是否有效；審閱本公司的財務報表、年度
報告、中期報告及季度報告，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其認為有關業績之編製符合適用之會計標準及規定，並已作足夠披露。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董事會相信，良好的企業管治常規乃有效管理及提升股東價值及投資者信心的重
要一環。本公司已在饒富經驗及盡忠職守的董事會領導下，透過有效的內部監
控，採取積極進取方針強化企業管治常規、提高對股東的透明度，並維持對股東
的問責性。

本公司已採用GEM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
訂明的原則。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期間一
直遵守載於企業管治守則的所有守則條文，惟守則條文第C.2.1條（該條文規定主
席與行政總裁的職能須分離且不應由同一人出任）除外。有關偏離上述條文的詳
情於下文概述。

守則條文第C.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能應該分離，且不應由同一人擔任。主
席及行政總裁職責區別應獲清楚確立，並以書面訂明。吳玉珺女士（「吳女士」）自
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擔任董事會主席並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獲進一步委
任為行政總裁。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能不予分開之理由如下：(i)本集團規模仍然較
小，未有合理需要把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能分開；及(ii)本集團已設立內部監控
制度，可達致監察與制衡之功能。吳女士主要負責領導本集團及董事會、設定策
略方向、確保管理層可有效執行董事會所批准之決策。本公司另一執行董事及高
級管理層肩負執行決策之責任。

董事會認為，現有架構賦予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同屬一人，將不會損害董事會與
本公司管理層之間權力和權限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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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規定交易準則。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定董事於截至二
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一直遵守有關操守準則、所規定交易準則及其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相關操守準則。

競爭權益

於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任何其各自之聯繫人士
（定義見GEM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
務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玉珺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吳玉珺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
張維文先生及楊孟修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嘉慧女士、楊文哲先生
及陳兆榮先生。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日載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之「最新
上市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 www.phoenitron.com內。


